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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法学

论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之认定

石 英尚 芽

【
提 要

】
近年 来我 国 有关互联 网 企业的 一 系 列 反 垄 断诉讼 ， 特 别 是 ３ ６０ 诉 ＱＱ 滥用 市 场 支 配地位 的

“

中 国 互联网反垄 断第一案
”

， 表明 互联网企 业的 垄 断行为主要集 中在滥 用 市场 支配地位上 。 互联 网企 业的

主要经济特性是 网络效应 ， 它决 定了 反垄断 法在正确规制 互联网 企业的 滥用 市 场 支配地位时 ， 照搬界定相 关

市场和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传统方法是不行的 ， 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除 了考虑 市场份额外还要考虑进入壁

垒 ， 在认定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时要结合互联网企业的特殊性 ， 运用合理原则 本着谨慎的 态度予以认定 。

【关键词 】 相关市 场界定 市 场 支配地位 滥用 市场 支配地位 互联 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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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入经济效率的功能 ， 但是该行为却受到反垄断法 的禁止 ，

―

、 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在働［ １
互联网企业掌握 网络经济的竞争规律适用渗透定价

垄断方面的区 另 Ｕ的竞争策略 ， 有时是
一种促进竞争的行为 ， 但对于反垄

互賴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 ， 最主要願在于互联
隨效应能够在互联网市场上造成正反馈 、 目 尖 、

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 的很大 区别 是市场均衡和市场结
网

，
构等特征的不同 。 互联网企业

－

般是双边平 台企业 ， 它

在平 台的
－边大多实行

“

免费
”

的经营模式 ， 同时存在
１^ 馈导致

“

冒尖
”

’ｆ尖是指进人该网络＿户 突＿

的 网络效应导致市场价格机制失灵 ， 价格高低不酿定

市场的均衡状态 ， 影 响互联 网市场达到 和雜均衡状态
°Ｈ

的是嶋繊 ， 細雜界《之前 （■錢是＿

市场均衡＿ 、嶋麵 ） ， １：棚錢魏錄龍

吸引用户加人其嶋 ， 在达到 临界容量 以后 ， 互糊企

业雛舰提高平台 另
－边 的价格絲取垄断■。 由

＃

“

于上述不同于传统企业的
一

些特点 ， ｎ联网企：业面临
一

￣

ｓ

些前所未有的反垄断问题 ： 双边市场的特性 、 技术的快
＇

速升级 、 网络效应的存在等 ， 使互联 网企业 的相关市场 （

＿

＞
互联 网企业相关地域市场的界定

界定和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不能照搬传统企业的反垄断方对于在线竞争 的 互联 网独 有 市场 ， 互联 网 企业 没

法 。 互联网企业 中 的某些限制竞争 的行为可 能具有提高有竞争 的地理区 域范 ＿ ， 所 以 ， 有 人认 为 ， 对于 网络

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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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来说 ，

一

个可行的 地域市场的 界定 范围便是互联联网零售市场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 。

网本身 。
① 对在线公 司诉 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ｓ ．Ｎｅ ｔ 案 ， 美 国法院＿

便持有相关地域市场 的細应通过物理上 的地舰域
二、 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

来界定的 观点 ， 它认为 ，

“

关于竞争发生 的相关地域市立的界？

：
￡

场 ， 法院发现互联 网 不能在外延上界定 范围 。 它 不是＿

一

个地点或位置。

”？ 随后 ， 物理概念上的
“

位置或地＿

点
”

成为紐界定１：糊企业相关地獅細酬倾

求 。 关于互联 网 中的相关地域市场 ， 还有
－

种观点认
醜要指标 ， 如我 国 《反 垄断法 》 第 十九条 ， 我 国 台 湾

为 ： 鉴于互联网本身的性质 ， 有
－

种可能性是这个市场
＆Ｋ ？公平交易 法 》 等 。 适用 市场份额 这 个结构 性 因

是全球性的 。
③ 然而 ， 由 于各 国政府有能力禁用或阻止对于确鼓联网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可咖

访问互联 网 、 语舖翻雜 以及反魏法雖进各目
胃＾＊财 、

国 内竞争的总体 目 标 ， 本文认为对于互联 网独有市场＃
１ ．ｆｆｌ＾ ＴＵ＾ ＿ｈＷ ｒＵＳ ｉ＾ 〇

说 ， 国 内市场是互联网企业最适当的相关地域市场 。份额 的第
一

种方法是审査其在用户市场上的份额 。 在传

（
二

）

互联 网企业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统市场上
一般用特定商品的销 售额在相关市场所 占 的 比

有人指 出关于互联网 中的相关产 品市场 ， 可 以借鉴
重来计算特定商品的市场份额 ， 但在互联 网市场上 ’ 基

国外已有案例 的界定方法 ， 把涉及美 国互联网 企业如于网络效应对互联网产 品的影响 ， 用户选择 的是销售数

ｅｂ ａｙ 、 ｆ
ａｃｅｂｏ ｏｋ

、 谷歌等的产品领域主 要分为互联 网零量 多的产品而不是销售金额多的产 品 ， 因此在互联 网市

售市场 、
互联 网社交市场 ＇互联网 广告市场等几种 互联场上要用销售数量的指标代替销售额来计算产品的市场

网市场 ；
还有人参考 中国互联 网经济景气指数系统 （简份额 。 对于互联网产品 ， 如应用软件 ＇ 通信等 ， 通常情

称 Ｃ １ ＩＳ） 中对 国 内 ５ ７１ １ 家网 站的统计数据 ， 选择网 民况下销 售数量就等于用户数量 ， 因 为基于技术 的设置
一

应用普及率高 、 市场集 中度较高的搜索引 擎市场 、 即时件产品就只能装一台设备 ，

一

台设备对应
一个用 户 ， 那

通 讯市场 、 电子商务市场 （细分为 Ｂ２Ｂ、 Ｃ２Ｃ ） 、 第三方么就可 以通过用户数来计算产 品的市场份额 。 衡量 总用

支付市场等领域来研究 ， 虽然不全面 ， 但是包括了 中 国户人数的一种简单方法是通过测量 总网页浏 览量 ， 另一

互联 网大 型企业如 百度 、 腾讯 、 阿里 巴 巴 、 淘宝 、 支付种方法是已 注册的用 户 。 对于大部分社交网站 ， 这两种

宝 等的产 品领域 。 这两个分析路径 的相关产品市场是有方法得出的数据往往是相等 的 ， 因为为 了査看用户 的完

交 叉的 ， 并且没有分清互联 网独有 市场 和非独有 市场 。整 内容 （根据其他用 户 的隐私设置 ） ， 必须注册 。 以 Ｆａ
－

如搜索 引 擎市场与互联网广告 市场即在线广告是否存在 ｃｅ ｂｏｏｋ 为例 ， 无论用哪种方法衡量 ，
Ｆａｃ ｅｂｏｏｋ 都在市场

交叉 ， 互联网 广告是否与传统媒体广告构成独立 的相关势力的尖端上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一

项调査显示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 的

市场 ？ 在 ｐｅ
ｒｓｏｎ诉谷歌一案中 ， 法院认为 ， 搜索广告与

“

市场份额
”

刚 刚超过 ６ ３％ ， 其次是 ｙ ｏ
ｕ ｔｕ ｂｅ 略低 于

互联网广告的其他类别具有合理的替代性 ， 把搜索广告２０ ％ ， 第三是 Ｔｗ ｉ ｔ ｔｅｒ ， 略髙于 １ ％
，

一

大批企业聚集在

市场从更大的互联 网广告市场独立 出 来没有必要 与理 〗 ％ 或 １ ％ 以下 。
⑤ 这些稍微有用的市场份额数据的缺 陷

由 。 因此不能把基于关键词定 位的互联 网广告市场看成

一

个独兑的相关产品市场 ’ 右把搜索广告市场作为
一

个
① Ｍ ｎ ｊ ｎ

ｇ ｔ
ｈｅ Ｇｅ〇ｇｒａｐｈ ｉ ｃ Ｍａ ｒｋｅ ｔ

独 ■的相关产品市场 ， 界定得过于狭窄 。 某网站可能选ｉ ｎＭｏｄｅ ｒｎＧｏｍｍ 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 ｅｃ

ｔｏｆＧ 丨。ｂ ｆ
ｉ

ｌ
ｉ
ｒａ

ｔ
ｉｏｎａ ｎｄＥ

－

用搜索广告 ， 也可能选择在门 户 网站上做横幅广告的形Ｃｏｍｍｅ ｒｃｅｏｎＴａｍ ｐａＥｌ ｅｃ
ｔｒ ｉ ｃａ ｎｄ Ｉ ｔ ｓＰ ｒｏｇｅｎ ｙ

， ５ ６Ｂａｙ
ｌｏ ｒ

式来进行宣传 。 法院认为不同 形式的广告从功能角 度来Ｌ ＿ Ｒ ｅｖ ＊ ４ ９ ，５３（ ２ 〇〇 ４ ）？

讲都是为 了吸引 公众的眼球 ，
互联网广告和传统广告形② Ａｍ ＿Ｍ ｉ ｎｅ

’ｌ ｎｅ ＿ Ｖ ＿ Ｇｒｃａ ｔＤｅａＵ Ｎ ｅ
ｔ

’＜ ９Ｆ ＿ ＳｕＰＰ ＿ ２ｄＳＳ １
’

．， ． ．ｖｈ
… ， ？

、 、８５ ８Ｅ ．Ｄ ．Ｖａ ． １ ９ ９ ９
， ｑｕｏｔ ｉ ｎｇＣｙｂｅ ｒＰ ｒｏｍｏｔ ｉｏｎ ｓ ， Ｉｎ ｃ．ｖ．

式具有相互替代性 ， 因此 ， 广播 、 报纸 、 电视等传统广Ａｍ ．
Ｏｎ ｌ ｉ ｎｅ

，
 Ｉ ｎｃ．

，９ ４ ８Ｆ ． Ｓ ｕ
ｐｐ

．４ ５ ６ ，４ ５ ９Ｅ ．Ｄ．Ｐａ ．１ ９ ９ ６．

１ １
方式都 应该归 属 于 本案 的相 关产 ｔｍ 市场 。

？ 而 如③ Ｓｐｅｎｃｅ ｒＷｅ ｂｅ ｒＷａ 丨 ｌ ｅ ｒ ，ａｎ
ｔ

ｉ
ｔ
ｒ ｕｆ ｉ

ｔａｎｄ ｎｏｄａ ｌｎｅｔ ｗｏ ｒｋ ｉ ｎｇ ，

ｅＢａ
ｙ

、 亚马逊与淘宝此类经营互联网零售 业务或开展 电Ｎｏ ｒ ｔｈ Ｃａｒｏ ｌ ｉ ｎａ Ｌａｗ Ｒｅ ｖ ｉ ｅｗ ， Ｊ ｕｎｅ２ ０ １ ２ ．

子商务 的企业 ， 虽然不能否认网上零售市场具有
一

定 的④ Ａｍ ＿

（ ） ｎ ｌ ｉ ｎｅ ’ｌｎｃ ＿ ｖ ‘ Ｇ ｉ

＊

ｅａ ｔＤｅａ ｌ ｓ ＿Ｎ ｅｔ ’４ ９ＲＳｕｐｐｅｄ 邪 １
’

独特属性 ， 如买方可以对特定的 商品进行 网络搜索 ， 能
８５８ （Ｅ ＿ ＆ Ｖａ ＿１ ９ ９ ９ ） ＿







＾

？ｖ
？

．
，＾⑤Ｐｒ ｉ ｉ ｔＫａ ｌ ｌａｓ ， Ｔｏｐ １ ０Ｓｏ ｃｉ ａ ｌＮ ｅｔｗｏ ｒｋ ｉｎｇＳ ｉ ｔｅ ｓｂｙＭａ ｒｋｅ ｔ

卿Ｊ销售 同
一

商 口口的卖方的对比等 ， 仁是 匕们销售 的产Ｓｈａ ｒ ｅｏｆＶ ｉ ｓ ｉｔ ｓ［ Ｄｅ ｃｅｍ ｂｅ ｒ２ ０ １ １ ］ ，ＤｒｅａｍＧ ｒｏｗ（ Ｊ ａ ｎ
．１ ６

，

品或服务无异于传统市场上的产 品或服务 ， 因此 ， 它们２ ０ １ ２ ）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ｄ ｒｃ ａｍｇ ｒｏｗ ． ｃｏｍ／ ｔｏ

ｐ

—

１
０
—

ｓｏｃ ｉ ａ ｌ

－

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 。 很显然 ， 电子商务或互ｎｅｔｗｏ ｒｋｉｎｇ
－

ｓ ｈ ｅｓ
－

ｍａ ｒｋｅｔ
－

ｓｈａ ｒｅ
￣

ｏ ｆ
－

ｖ ｉｓｉ ｔ ｓ
－ｄ ｅｃｅｍ ｂｅｒ

—

２０ １ １ ／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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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据相当不稳定 ， ２０ １ １ 年 ５ 月设施拥有知识产权的互联网企业 自 然地具 有了合法的

报告显示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在美国的 市场份额下跌超过 ５％ 。
？市场支配地位 。 这些企业拥有的 知识产权 数量越多或

仅就在 ２０ ０９ 年 ５ 月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和 ＭｙＳ ｐ

ａｃｅ 约有大致相对关键设施拥有 了 知识产权后 ， 为 了更好 地维持 自 己

同的份额 ３０ ％ ， 而 目前 ｍｙ
ｓ
ｐａｃ

ｅ 吸引 的总网页浏览童少的市场支配地位 ， 在知识产权许可 协议谈判 中作为强

于 １ ％
。
？势主体不断地 压榨弱势一方的 利益 ， 从 中 获得垄断利

２ ？ 广告市场上的市场份额 。
测童互联网企业的市场润 ， 也 同时阻碍 了技术的创新 ， 阻碍了其他企业进人

份额的第二种方法是审査其广告收人的份额 。 仍以 Ｆａ
－

该市场 。

ｃｅｂｏｏｋ 为例 ，
２０ １ １ 年 ４ 月 网络发 布者估计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 的３ ． 标准导致的进入壁金 。

互联网运营的过程中 ， 标

在线显示广告份额刚刚超过 ３ ０％ 。
③ ２ ０ １ １ 年第

一季度 的准化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如果
一

个公 司能够控制
一个标

数据也在类似的范围 。 虽然这种类型 的市场份额令人印准 ， 或相反受益于重要的 网络效应 ， 标准化很可能产生

象深刻 ， 但是仅仅这些不足以满足美国的垄断或企图垄进人壁垒。
④ 标准可分为法定标准 、 正式标准和事实标、

断 、 欧盟或大部分其他司法管辖区的适用类似标准判断准 。 法定标准是指由 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 的标准 ；
正式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导致市场势力 要求的反垄断责任 。标准是指由制定标准的专门组织包括国内组织和 国际组

很明显 ， 在线和线下的广告间有
一

定的替代性 ， 但是广织设定的标准 ； 事实标准是指在互联网经济中 ， 没有事

告企业不断变化的性质意味着可能没有完全回答取代度先制定技术标准 ， 拥有标准的互联网企业间展开激烈的

这个问题 ， 即什么构成反垄断 目 的 的相关市场 。 然而 ，标准竞争 ， 最终在市场中被广泛认可的一种 占市场主导

就在线显示广告的相关市场来说 ， 目前包括搜索广 告或地位的标准成为事实标准 。 标准虽然增进了兼容性的功

更传统的线下印刷业和媒体广告 ， 某些互联网企业 的较能 ， 扩大 了网 络效应的作用 ， 增加了网络的规模效应 ，

大的市场份额急剧收缩 ， 其反垄断担忧甚至可能进一步为用户增加了更大的价值和福利 ， 但是在正式标准制定

消退 。后或事实标准形成后 ， 掌握或控制标准的互联网企业就

（
二

）
进入壁垒借着标准化过程获得了市场支配地位 ， 其他新的互联网

１ ． 由 网络效应导致的进人壁垒 。 该进入壁垒造成的企业要想再进人该市场就很可能被该占有市场支配地位
一种现象是 ，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往往 占据很高的的互联网企业阻止 。

市场份额 ， 如微软在软件产业中 的市场份额 。

一

个新进

人的互联网企业要想生存 ， 首先要有－定的用户安装基四 、 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

础 ， 这就会威胁在位企业的用 户安装基础 ， 在位企业特ｉｆｅ位 为 的 ｉ人定
别是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就会通过提高转移成本 ， 把

用户锁定在 自 己 的产品上 ， 同时由 于 网络效应导致 的用

户偏好 ， 要想用户 自 主接受新进入的互联网企业也很困
１ ． 互联网市场与传统市场上搭售行为的区别 。 与搭

难 ， 除非新进人者有足够的理由让用户转向它 。 直接或
售相近的概念是捆绑销售 ’ 本文将其统一称为搭售 。

从

间接的网络效性都可以创建有意义的进人壁垒 ， 虽然有

人提出 间接网络效应通常不是排他的 ， 但最近 ， 在涉及
同 ， 但是从实质上看 ’ 二者的区别如下 ：

微软市场势力 的诉讼中发现了－种间接网络效应的新形首先 ， 经济效果不同 。 互联网市场上 比传统市场上

式 ， 即应用程序进人壁垒 ， 所谓应用程序进人壁垒是


指 ： 因为新进人者 （或现有边缘公司 ） 无能力获得软件① Ｅ
ｙ
ｒｅ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Ｌｏｓ ｉｎ

ｇ
Ｇｒｏｕｎｄｉ ｎＵ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ｏｆｔ（Ｊ ｕｎ ｅ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为新的或竞争的操作系统编写程序 的Ｗ
，

２〇 １ １ ）
，

ｈｔ ｔ
ｐ

：〃ｎｅｗＳ ＿ ｂｒＭｈｅｔＳ ａｆｔ＿
ｃ？ｍ／ｆａｃ ｅｂ ＜

Ｘ
）ｋ

＿

ｌ
Ｑ Ｓ

＿

承诺 ， 这些新进入者被有效地阻止进入操作系统市场 。
ｉｎｇ

－

ｇｒｏｕｎ
ｄ－

ｉｎ
－

ｕｓ
－

１ ３ ５ ３ ６ ． ｈ
ｔｍｌ

．

＿
Ｌ

一
，②ＰｒｕｔＫａ ｌ ｌａｓ

，
Ｔｏｐ１ ０Ｓｏｃ ｉ ａ ｌＮｅ ｔｗｏ ｒｋ ｉｎｇＳ ｉ ｔ ｅｓｂ ｙＭａ ｒｋ ｅ ｔ

这种现象通过边缘竞争对手和支持微软作为计算机操作ＳｈａｒｅｏｆＶ．ｉ ｔ ｓ［
ＤｅＣｅｍｂ ｅ ｒ２０Ｕ ］ ，

ＤｒｅａｒｎＧｒｏｗ（ Ｊ ａ， １ ６
，

系统的垄断供应商的势 力 ， 以阻碍有效的新的进入或２０ １ ２ ）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ｄｒｅ ａｍｇ ｒｏｗ ．
ｃｏｍ／ ｔｏ ｐ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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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 ａ
ｌ

－

扩张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
ｎ
ｇ
－

ｓｉ ｔ ｅｓ
－

ｍａ ｒｋｅ ｔ

－

ｓｈａ ｒｅ
－

ｏｆ

－

ｖ ｉｓｉ ｔ ｓ
－

ｄｅｃ ｅｍｂｅ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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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１ ／ ？

２ ． 关键设施的知识产权导致的进人壁垒 。 因为互③ ＫｅｎＢｕｒｂａｒｙ ’Ｆａｃ ｅｂｏｏ ｋ

’

ｓＭａ ｒｋｅ ｔＳｈａ ｒｅｏｆＤ ｉｓｐ 丨
ａ
ｙＡｄｖｅｒ

－

联网企业中的产 品主要是知识产品 ， 互联 网企业要想
ｔｈ ｉｎ

ｇ［ Ｓｔａｔ ｉｃｓ
；］

’ＫｅｎＩｉｕｒｔ ＞ａ ｌｙＳＵ ｆ ｅｓｔｒｅａｍ（ Ａ
ｐｎ ４ ’

——」 ． 一２ ０ １ １ ）
，ｈ ｔ ｔ ｐ ：／／ ｋｅｎ ｂｕ ｒｂａ ｒｙ

．

ｐｏｓｔ ｅ ｒｏ ｕｓ． ｃｏｍ／ ｆ
ａｃ ｅｂｏｏｋ ｓ

－

获得技术领先的先发优势 ， 就必须在研发产品＿ｍ由如二 ｌａｒａｄ ｖｅｒｔ ｉ ｓｉｎｇ

申请知识产权 ， 所以互联网 企业通常对关键设施拥有④ Ｓｅｅ ＭＡ
．
Ｌｅｍｌｅ ｙ ，Ａｎｔ

ｉ
ｔ ｒｕ ｓｔａ ｎｄｔ

ｈｅＩｎｔ ｅｒｎｅ ｔ
Ｓ

ｔ
ａｎｄａ ｒｄｉｚ ａ

－

知识产权。 由 于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 这些对关键ｔ ｉｏｎ Ｐ ｒｏｂｌ ｅｍ ，２ ８ Ｃｏ ｒｍ丄 Ｒ ｅ ｖ． １ Ｃ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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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卖品和搭卖品 互补性强很多 ， 如电脑和操作系统的售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将其在
一

个市场上 的支配

互补性明显大 于复印机和复印纸的互补性 。 互联网市场地位传递到另一个市场的一种方法 ， 反垄断法应 当对具

卜． 的搭 卖 品往 往是 耐 用商 品 或关键设施 ， 如微软在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搭售行为运用
“

本身违法
”

原则

Ｗ ｉ
ｎｄ ｏｗｓ 操作系统上搭售的 ＩＥ 浏览器 ， 但是传统市场予 以规制 。 还有

一

种 比 上述观点较温和的 观点 ， 以 Ｍ ｉ

－

上搭 的商品往往是易耗商品 或次要的 设施 ， 如 复印ｃｈａｅ ｌＬ ．
ＫａＵ 为代表 ， 他们认为应 当 对具有市 场 支配地

纸 。 Ｍ传统市场不同 的经济效果是互联网市场上的搭售位企业的搭售行为进行全面地分析 ， 其搭售行为既存在

会ｍ止新进人者在搭卖品市场上的进人 ， 或排除其他企有效率的时候 ， 也有限制 、 排除竞争 的时候 ，
应 该根据

、

丨卜．在搭卖品市场上的竞争 ， 这也是开发 浏览器的 网景公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运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是否 以及 如

匀起 诉微软公司 的原因之
一

。 其次 ， 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何干预 。

不同 。 如 Ｗ ｉ
ｎｄｏｗｓ 和 ＩＥ 浏览器 的源代码的直接整合就（二 ） 掠夺性定价

比单独安装浏览器系统性能要好很多 ， 可 以利用互联网一般来说 ， 掠夺性定价有两个要件 ： 初始销售低

市场上结卖品和搭卖品互补性强的特点 ， 研发过程中将于边际成本 （或以平均可 变成本 为替代 ） ， 以及随后 的

结卖品和搭卖 品集合起来能提髙二者的 系统性能 ， 因此通过超过竞争价格的增加 对先前利润 补偿 的可 能性 。
①

与传统市场的搭售相 比 ， 互联 网市场 中 的搭售有提髙技就首个测试而言 ， 尽管在互联 网上提供商品的策略很 广

术效率的功能 。 最后 ， 网络效应对两个市 场 的影 响不泛 ， 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一个初始销售低于边际成本 的

同 。 前文讲到互联 网市场不同于传统市场的最显要特点标志 。 首先 ， 在互联 网上额外分发 的软件 副本的边际成

是前者具有而后者不具有 网络效应 ，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本可能是非常小的 。 此外 ，

一

个公 司可能会产生 其他收

的互联网企业有可能利用网络效应的影 响 ， 通过搭售行人 ， 如必须考虑 可能从分发 的商 品那 获得广 告收人 。
②

为把其在结卖 品市场的支配地位传递到搭卖 品 的市场 其次 ， 补偿可能也存在概念上 的 以及实际上的困难 。 如

上 。 如微软 的 Ｗ ｉ
ｎｄｏｗｓ 操作 系 统具有绝对的市场支配 果进人就像在互联网上通常发生 的那样是相对容易 的 ，

地位 ’ 它曾经利用这种在操作系统市场上的支配地位 ’

新进人者将有望麵任何提高价格的企图 。 但是 ， 这并

拥绑销售媒体播
ｆ
器 Ｍ ｅｄｉａ Ｐ ｌａｙｅｒ ， 只要用户 购买 Ｗ ｉｎ

－

不意味着 ， 在互联 网市场上掠夺性定价的可能性就消失
Ｓ ＴＭ ｅｄ ｉ

ａＰ ｌａｙ
ｅｒ

了 ， 贩 ， 企业在互联 网市场上实雌夺性定价 的可能
着

－

使用 Ｗ ｉ
ｎｄ ｏｗｓ

＃作 系 统 的 用 户数 置 的增 加 ’ 賴
性更高 。 在互联 网市场上更容易实施价格歧视使企业实

Ｍｅｄ ｉ ａＭｅｄ ｉａＰ ｌａｙｅｄ＾施掠夺性定价 的成本降低 。 例 如 ， 企业为 了吸引 网络外
’ｉｍ＆ Ｍｅｄ

ｉ
ａ Ｐｌ ａ

ｙ
ｅｆＭ＾的用户 ， 对网络外的用 户 采取低于成本的掠夺性定价方

市场上逐渐 占据 了雜规難 。 这样就会排除 或限
￥ ， 而 为了 补翻实脑雜定倾导致的糊流 失 ，

制其他公司在播放器市场上的竞争 ’Ｍｅｄｉａ

ｆ

ｌａｙｅｒ

，
竞

该企业对酶内的用户 收取 髙于成本而 低于转移成本 的
＃ ｎ

ｎ
ｎ Ｋｅａｌ Ｐ ｌａｙ

ｅ）

＂

＆ ｆ＃ｔＭ ｉｍ胃
价格 ， 这就是价膽视 ， 这种龍下企业既能阻止竞争

ＪＦ＆ Ｋｅａ ｌ Ｐ ｌａｙｅｉ

＊

？ｒ＿＆ 胃＿＿＿＿＿对手建立用户安装基础 ， 还能获得利润 。 因此反垄断执
的原因 。

、 ａ法机构将必须密切审査每个案件的事实 。 例如 ， 互联 网
２ ？ 认定互＿企业＿售行为 。 学者 ｆｆＷ于反 垄断

一

^

能够控制：个标准 ， 或贩受益于重要 的 网络效应 ， 标

太鸟

有
准化很可能产生进人壁垒 。

③ 这样 的进人壁 金就可 以使

补偿变得可行 。 那么怎 么 认定 互联 网企业 的掠夺性定
下 ， 搭售是尤利可 图 的 ， 并没有为企业带来垄断利润 。

相反 ， 搭售作为
一

种很普通的企业市场行为 ， 可 以带来

很多效率收益 ， 如节省成本 、 提髙质量 、 降低价格非效
除

书 （价格祕等 ） 。 Ｓ此２觸学職触歸重雜
成本几乎將 ， 要麵止业是雜于 边减本 销售欢

挤代行为的效率效应 ， 反垄断法应该不干预或尽可能少

地 Ｐ
■

预搭售行为 。①Ｓ ｅｅＭ ．Ｓｈ ｃ ｒｃ ｒ＆Ｄ． Ｒｏｓｓ ’ Ｉ ｎｄｕ ｓ
ｔ
ｒ ｉ ａ ｌＭａ ｒｋｅ

ｔ
Ｓ

ｔ
ｒｕ ｃＵｉ ｒ ｔ＇

第二 ， 认为需要干预的观点 。 此观点还可划分为两
— Ｅｅ＿ｍ ｉ ｃＰｅ＾ｍ ａｒＫＭ７ ２

－

７ ９（ ３ｄｅ ｄ
＿

１ ９ ＳＷ？

一 ． ．一 、 ． ，一 ， — ． ．… ｉ 一 ， ？ ，．＆ ■（
２

）Ｓｅｅ Ｊ
．Ｗ ． Ｇｕ ｒ ｌ ｃｙ ？ＨｏｗｔｈｅＮｅｔ ｉ ｓＣｈａｎｇ ｉｎ ｇＣｏｍｐｅ ｔ

ｉ

ｔ
ｉ ｏｎ

，

种 ，

一是认为互联 网企业 的搭售行 为 能够阻碍技术创Ｆｏ ｒ ｔ ｕｎｅ ，Ｍａ ， １ ５
，１ ９９ ９ ，

ａ ｔ １ ６ ８ ．

新 ， 限制或排除竞争 ， 应该对其釆用较高的严厉标准进③ Ｓｅｅ Ｍ．Ａ ．Ｌｅｍ ｌｅｙ ，Ａｍ ｉ＿ ｔａｎｄｔ
ｈｅＩｎ

ｔ
ｅｒｎ ｅｔ

Ｓ
ｔ
ａｎｄａ ｒｄ ｉｚａ

－

＂

ｆ ｊ

－

规制 。 传统搭售理论一■

直对搭售持否定态度 ， 认为搭 ｌ ｉ ｏｎＰｒｏｂ ｌｅｍ ， ２ ８Ｃｏ ｎｎ．Ｌ ．Ｒｅｖ ． １ ０ ４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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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就是
一

件很难的 事情 。 本文认为首先应该判断实施定
”

， 消费者的转换成本会造成需求弹性很低 ，

一个企

掠夺性定价 的 企业是否具有市 场支配地位 ， 因 为与传业即使拥有较低 的市场份额 ， 仍可 以拥有市场支配地

统市场不同的 是 ， 在竞争的初期 ， 所有的 互联 网企业位。 所以对于互联网市场来说 ， 不能照搬传统市场上市

包括新进人者都会实施低价 ， 这是互联 网企业 的常用场支配地位的界定仅看市场份额的判断标准 ， 在考虑市

策略 ， 认定任何一家企业违法都不合理 ， 并且不 利于场份额时 ， 还要考虑进人壁垒 。

消 费者 的利 益 。 即使有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 成为 占３ ．
互联网企业 中 的搭售等行为依然要用反垄断法来

有市场 支配地位 的企业 ， 它实施掠夺性定价 的行 为 并规制 ， 并且分析方法没变 ， 虽然互联网企业中 的搭售等

不一定就能有效地限制 相关市场上的竞争或阻止新进行为较传统企业的搭售等行为有
一定的促进经济效率的

入者 的进 人 ， 因 此应 当对此行为 适用 合理原 则进行作用 ， 但是不能证明互联网企业中 的搭售等行为就是合

分析 。法行为 ， 因为搭售行为有时候还具有排除 、 限制竞争 ，

结语
：
反垄断法要正确认定互联网企业的滥用市场把结卖品市场上的垄断力量传递到搭卖品 的市场上 ， 降

支配地位行为 ， 应该做到 以下几点 ：低竞争对手的创新激励等反竞争效应 ， 鉴于互联网市场

１ ． 基 于网络效应等特点 的影 响 ， 在互联网市场中上搭售等行为在有些情况下符合反垄断法促进经济效率

界定相 关市场的方法和思路要 区别于传统市场 。 第
一

，的 目 标 ， 因此不能用本身违法原则来规制 ， 而只能用合

可能不再适用
一些传统 的考虑 因 素 。 例如 ， 界定传统理原则来分析 。

企业的相关市场时 要考虑产 品 之间 的价 格差异 因 素 ，

因为互联网企业中 大 ＪＳ存在免费 服务模式而不能适用 。本 文作者 ：
石 英是辽 宁 大学 法 学 院教授 、 博士 生导

第二 ， 充分考虑互联 网商 品 的 供给 替代性非 常 必 要 。师 、 法学 博士 ； 尚 芹是辽 宁 大 学 法 学 院 ２０ １ １ 级

经 营不同业务 的互联网 企业基本都是 由服 务 器 、 互联经济法博士研究 生

网接人宽带和软件及 网络技 术人员构成 ， 存在 明显 的责任编辑 ： 赵 俊

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趋 同 的特征 ， 企业 间不 同业 务 的

转换成本很低 。 另 外 ， 即使一种互联 网 商品 在相关市

场 中 的市场份额很 高 ， 但是 由 于互联 网技术快速创新① 所谓
“

先行优势
”

是指在 高科技 产品市 场中 ， 先行开发 的

升级的特点 ， 如果 在 先企业 不迅速进行技术创新 ， 很新产 品 ， 将会创造的竞争优势 。 换 句话说 ， 在经 营者成功

快就会被潜在 竞争者取代 ， 互联 网市场 是一个动态竞掌握 独创技 术时 ， 他们 同 时取得 了 先行优势 。 参见 杨东

争性非常强 的领域 。《互联 网信息服务市场支配地位 的认定及法律调整 》 ， 《政法

２ ． 在互联 网市场上 ， 拥有
“

先行优势
”① 的企业利论坛 》 ２〇 〗 ２ 年第 １ 期 。

用互联网产 品或服务的网络效应 ， 造成对消费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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